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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法 治 指教及其研 免 方 法

田 禾

【提 要 】 近年来 , 法治指数研究方法在 中 国 悄然兴起 ,
显露 出 法治指数研究方法在 中

国 的 演进趋势以及研发中 国 法治指数的重要性 。 法 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实践 ,
以 中 国社科

院法学研究所研发的 中 国政府透明 度指数研究 为例 , 分析 了 法治指数研究方法和成果对 中

国法治发展 , 特别是对政府信息公 开的推动作用 。 法 治指数方 法运用 中还需要注意几个

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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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法治实证研究逐渐成为研究 的重明中正式 提出 , 要
“

提高司 法透 明度和公信

要方法 , 而法治量化研究 , 特别是指数研究在力
”

, 这是 中央第一次正式采用
“

司法透明度
”

法学实证研究中异军突起 , 不仅为学术界接受 ,的表述 。

也被实务部门祖可 。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埃叫匕断 5^
改革若干重大问励决定 》 提出 ,

“

建立科学的
—

、 申 胃

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
”

, 《中共中央关法治指数是衡量法治发展状况的重要尺度 ,

于全面推进依
,
洽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

是用模型和指标体系对法治发展状态进行量化
弓 了

评翻
－

种麵结果 。 通过卿关数据的再造
入？ＦＭ 。 ｉ 2 0 0 9巾

和重新解释 , 人们不仅能全面总结法治发展取
学研究所课题组就转变法学研究方法 , 弓 丨

人了
得的雌 , 而且能－ 目 了然发现所存在的问题。

指数研究模式 , 先后推出 《 中 国政府透明度指从方法上看 , 建立法治指数平台是研究的
数报告》 、 〈〈 中国司法透明度指数报告》 、 《 中Ｓ

重要且有效的手段 。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法
检务透明度指数报告》

① 等若干科研成果 ,
以及

治指数创新工程项 目 组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

“

中国政府采购法翻
＾
实施状删研报告

”

、

其开細中国法觀数平台集数据采集 、 录人、

■＿、 断分析等補于
－

身 , 将传统的
ｍ■胃 。

手工处理分析 , 转化为程式化 、 可定制的数据
响 、 学术影响 , 推动了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和

改进 。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司法透明

度指数报告发布的第三年 , 即 2 0 1 3 年 1 1 月 ,
习① 截至 2 0 1 5 年 3 月 ,

《 中国政府透明度指数报告 》 巳经连续

近平在十Ａ届三中全会上就 《决定 》 所作的说发布 6 年 ； 《 中国司 法透明度指数报告 》 连续发布 4 年 ,

《 中国检务透明度指数报告 》 连续发布 3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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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 、 分析 、 共享机制 。 数据平 台实现了大数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香港法治指数 , 其是

据对创新研究的技术支持 , 提升 了研究效率 ,
2 0 0 5 年由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倡导实施的 , 其 目

降低了研究成本 , 并提高了研究的规范化程度 。 的是测试香港法治发展状况 , 并 以此作为 比较

中国法治指数数据平台实现了多套指数测评同香港和其他社会法治发展 的基础 。 香港法治指

步运行 ,
且权限分工明晰 , 录入员仅负责录入数由七方面组成 ： 法律的基本要求 、 依法的政

数据 , 审核员则负责审査录人员工作 , 系 统管府 、 不许有任意权力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公

理员对录人员和审核员工作进行派发任务 、 监正地实施法律 、 司 法公 义人人可及 、 程序公

督其工作 , 并对分析结果进行定制分析 。义 。

② 香港法治指数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法治客观

法治指数的创新性是不言而喻的 。 从研究数据＋民意测试 。 香港法治指数意识到了客观

内容看 , 法治指数创新 了跨学科研究领域 , 涵数据 , 即所称的
“

硬数据
”

的两面性 , 对其作

盖法治方方面面 , 具有高度的开放性 。 从研究了一定的规避 。 香港法治指数测评方式为 , 由

方法看 , 法治指数重视对法律制度运行状况的法律职业人员组成评估组和 比对组两个小组 。

评判 , 强调客观性 , 排除任意性 , 评价体系和评估组是随机挑选的法律职业人员 , 比对组是

标准严格依据法律 。 法治指数以数据为基础 , 特别挑选的法律职业人员 。 每个评估人员都有

以民意测验为辅助 , 注重数据筛选 、 指标设计 一套数据 、

一

套评估指南和七项标准的说 明 ,

与赋值的专业性 。 从研究成果来看 , 法治指数并依据其打分 。 具体行为程序为 ：

一是给这七

以数据的方式说明法治发展的成绩和存在 的 问项标准分配权重 ( 从 1 到 1 0 ) 和打分 (
0 ？

题 , 可以较为客观地反映社会正义和秩序的实 1 0 0 ) ；二是出具打分说明和解释 。

③ 香港法治指

现状况 , 创新了研究成果的形式 。数的价值在于 , 其更集中于法治领域 ,
而非政

正是基于这些创新性 , 法治指数对推动法治权利的实现 , 且评分专家都来 自 本地 , 比较

治发展和法学研究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法治了解实际情况 , 这是与余杭法治指数很不同 的

指数提升了法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 完善了法地方 。 值得讨论 的是 , 香港法律指数采用的仍

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 使原本单调 、 晦涩然是专家打分和 民意调查结合 , 虽然法律从业

的法学研究变得丰 富多彩和易懂易见 。 法治指人员具有专业意识 , 但由 于不是对制度实施状

数推动了法治社会和人权保障机制的建设 , 为况做实质性评估 , 主观性仍然非常强 , 民意测

国家的法治决策提供客观 、 简 明 、 精确 的参考验就更不用说 了 。 而且 ,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 ,

依据 , 成为检验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法治绩效 2 0 1 4 年香港发生了一系列街头政治事件 , 组织

的重要标准 , 如评价一级政府的治理能力不再者正是法治指数的倡导者 ,
无政府主义给香港

仅倚重 ＧＤＦ 。 更为重要的是 , 法学指数打破了法治蒙上
一层阴影 。

境外对法治评级授信的垄断地位 , 使我国在国国内 法治指数 的不足也非 常明显 。 首先 ,

内外掌握法治话语权上更加主动 。国 内法治指数 内部评价居多 , 或是公权力机关

中 国最早推出 法治指数的是浙江省杭州市自评或内部评价与外部主观评价相结合 。 内 部

的余杭区 。 余杭区政府与浙江大学合作 , 率先评价或是表扬与 自 我表扬 , 或是避重就轻 , 其

推出了
“

余杭法治指数
”

。 从方法上看 , 余杭法缺陷不言而喻 。 其次 , 国 内 法治指数指标体系

治指数主要由 民意测试决定 , 客观数据仅是评科学性不足 。 有的将客观数据直接转化为法治

估的参考依据 ,
不计入分数。 余杭法治指数设

定的权重为 ： 内部组评估 1 7
．

5 ％ , 外部组评估 ① 参见钱宏道著 ：
《 中国法治指数报告 ( 2 0 0 7

？

2 0 1 1 )
： 余杭

1 7 ． 5 ％
, 专家组评估 3 0 ％

, 群众满意度 3 5 ％ 。

①的试验 》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ｏｉ 2 年版 。

余杭法治指数是
一

种主观观感 , 而非 制度实施
② ｍｍｍ － 2 0 0 7＾ 6

状况 。 尽管如此 ,

“

余杭法治指数
”

由于其先行 ③ ＾
＞ 0 7 ￥胃 6

性 、 实践性和探索精神应当得到高度评价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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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 且不能量化 。 例如 , 不少地方把査处违中国政府透明度指数的指标设计遵循四项

法的客观数据作为
一个指标 , 但究竟是査得多原则 ： 有法可依 、 客观公正 、 便 民导向 、 突出

好还是查得少好 ？ 查处得多 , 虽然说明政府很重点 。 有法可依是指 , 指标体系 的所有分数点

勤勉 , 但也说明治理有问题 , 少则可能是社会都建立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 , 如以 《政府信息

管理好 , 也可能是政府未有效履行职责的结果 。 公开条例 》 、 《食品安全法 》 、 《行政许可法 》 等

反腐败数据的使用同样陷入惊论 , 抓的贪官多 ,
为依据 。 客观公正是指 , 对测评对象的有关活

说明反腐败得力 , 另
一

方面说明廉洁很成问题 。 动只作
“

是
”

与
“

否
”

、

“

有
”

与
“

无
”

的判断 ,

因此 , 将客观数据直接作为赋值依据很不科学 。
而不做

“

好
”

与
“

坏
”

的判断 。 便民导 向是指 ,

再次 , 国内 的法治指数也存在西方法治指数类测评指标及其分值的设定强调获取政府信息 的

似的方法问题 , 将公众对法治的 主观满意度 ,
便利性 。 突出重点是指 , 凡是与政府机关信息

而非制度运行的客观状况放在重要的位置 ,
民 公开义务有关和与公众切身利益有关的重要信

意虽然重要 , 但民意是可 以左右的 , 突发事件 息都属于重点考察的范围 。

通过媒体放大
一

夜之间就可能转变 民意 。 此外 ,指数测评对象分为三个层面 ,

一

是 中央政

每个人生活 的环境 、 经历不
一

样 , 生活在治安府有对外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部委 ,
二是省级

环境好的小 区和贫民窟的人对安全的感受截然
政府 ’ 三是有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政府 。 主动公

不同 。 最后 , 国 内 的多数法治指数的指标设计 开和依申请公开平台的测评路径是观测国务皖

和赋值权重具有任意性和主观性 , 缺乏可操作 部门 网站 、 地方政府网站及地方政府相关部门

性 。 如将社会环境指标作为法治的主要 内容 ,

网站 。 随着信息化的推进 、 信息技术与信息网

下辖社会安全、 市场有序 、 社会廉洁 、 法律资
络的普及 , 政府网站 因具有信息承载量巨大 、

源等内容 , 但如何将社会安全转化为可量化的
公开成本低廉 、 不受地域时间 限制 、 可供公众

反复查找利用等优点 , 巳被公认为且已经成为
8、°

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平台 。

二 、 法治指数个案研究——主动公开的一级指标为 , 政府信息公开 目

中国政府透明度指数录？ 、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依申 请公开？
、 政

府信息公开年报和重点领域信息 。 6 年来 , 指数
中 国政府透明度指数是中 国社会科学院法 测评指标总体保持稳定 , 但每年会根据政府信

学研究所研发的 , 其法律依据是 2 0 0 8 年实施的
息公开情况 以及社会发展 状况作一定 微调。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 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

2 0 1 4 年国务院部门 的测评
一

级指标包括 5 个部
自 2 0 0 9 年以来 , 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组及 分 , 分别是 ： 政府信息公开 目 录、 工作信息 、

2 0 1 3 年成立的法治指数创新工程项 目 组 ( 以下

称
“

项 目组
”

) 依法持续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
① 刘作翔 、 冉井富 ： 《立法后评估的理论与实践 》 , 社会科学

情况进行了调研和测评。 中 国政府透明度本质文献出版社 2 0 1 3 年版 , 第 1 5 页 。

上是一种立法后评估 , 立法后评估的责任主体② 政府信息公开 目录是各级政府为方便公民 、 法人或其他组

曰 々
一

几 Ａ
ｒ
ｔＷ■七 , 士々 本 ,

、
＂

( 未 十仙士织查阅 、 利用政府信息而编制 的 信息条 目 ’ 包括索引号 、

是多兀化的 , 如地方
＂

人大各专Ｍ ｌ委员 ；Ｓ 或地方发文机关 、 发文 日 期 、 名 称 、 文号等元数据 。 公众可根据

人大常委会法制机构可以对地方性法规进行评信息公开 目录检索查阅 、 获取相关信息 , 还可以利用
“

目

估
；
地方人 民政府法制机构对政府规章进行评

公开 目录
估 ； 执法机构对地方性法规 、 政府规章的实施

③ 政府为公民 、 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供服务

状况进行评估 ； 专业性 的社会机构进行评估 ；
而编写的指导性文件 。

专门成立的评估机构或评估小组评估等 中 国④ 依＊请公开 ’ 是指公民 、 法Ａ和其他组织根据 自 身生产 、

ｌｌｙ
,

口 他
＿ ＿－ａｖ．ＩＸ

 4 －ｎ 4 － Ａ．ＡＡ＿Ｘ．
Ｖ！ ,

！ 
－
ｒｉ？生活、 科研等特殊需要 , 向行政机关提出 申 请 , 行政机关

政府透明度指数是第二方学术机构的独立测评 ,

依照法律规定和本机关的职权 , 向 申请人公开相关政府信

截至 2 0 1 4 年 , 已测评 6 年 。息的行政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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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 、 依申请公开 、 政府信息公开年度答复的政府部 门逐年增多 , 但仍然有部分政府

报告 。 省级政府测评指标有 6 个部分 , 包括 目部 门延岩答复时间 、 答复不规范且态度恶劣 。

①

录 、 规范性文件 、 行政审批 、 环境保护 、 依 申中国政府透明度指数的指标设计和测评实

请公开 、 年度报告 。 较大的市的测评指标有 7施的重要特点是操作性强 , 即从一个制度的实

部分 , 其中有 6 部分与省级政府相 同 , 仅多
一 施人手 , 考察各级政府实施该制度 的现实状况 。

个食品安全一级指标 。法律是测评的基本依据 ,
客观数据被转化为具

课题组向各级政府和部门依 申 请公开 了以有法治意义 的数据 , 每个指标都是可操作的 、

下几个重点 领域的 信息 ： 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可量化的 , 最大限度地杜绝 了 测评人员的主观

( 2 0 0 9 年 , 较大的市 ) ； 因公出 国 出境考察的人自 由裁量权 。 同 时 , 由于排除了 民意调查 , 使

数及经费使用情况 ( 2 0 1 0 年 , 国务院部门 ) 、 食指数集中在制 度运行方面 , 测评时 间不 固 定 、

品安全执法检查信息 ( 2 0 1 0 年 , 地方政府 )
； 网不提前告知被测评对象 , 测评结果不单独告知

站建设和信息公开工作的经费数额 , 以 及负责被测评对象 , 每年统一对社会发布 。 这些做法

网站建设及信息公开工作 的人员情况 ( 2 0 1 1使测评保持了较强 的中立性 、 客观性和权威性 。

年 )
； 干部任免情况 ( 2 0 1 2 年 , 国务院部 门和地测评结果显示 , 各级政府的信息公开工作逐年

方政府 )
； 政府采购协议供货完整商品 目 录 、 政推进 , 成效显著 。 最为 明显 的是 , 政府机关工

府采购协议供货完整成交记录 ( 2 0 1 2 年 , 省级作人员 、 社会公众的公开意识明显提升 , 透明

政府 )
； 本机关工作人员 的数量 , 包括公务员政府在法治政府建设中 的意义与作用得到认可 ,

数 、 事业编人员数 、 聘用人员数及借调人员数政府信息公开的范 围不断扩大 , 形式不断创新 。

( 2 0 1 3 年 , 国务院部门 ) ；
垃圾处理的相关信息 , 指数的推出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 。 各级政府根

包括垃圾处理能力 、 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 无害据公布的指标体系对 自 己 的信息公开状况进行

化处理设施 、 卫生填埋场 、 垃圾焚烧设施的在倒查 , 可以得出 同样的结果 。

建和规划情况 ) 、 年垃圾处理量 、 城市垃圾处理可以说 , 在中国透明度指数测评的推动下 ,

设施建设 、 技术改造政府资金的投入和使用情中国各级政府的信息公开工作取得很大的进步

况 ( 2 0 1 3 年 ,
2 0 1 4 年 , 地方政府 )

； 规范性文和成绩 , 但通过测评也发现了不少的问题 ,

？ 需

件公开 ( 2 0 1 4 年 ,
国务院部门 、 省级政府 、 较 要完善制度或者加强制度的实施 。

大的市政府 ) 。 这些 申请表明 , 课题组从最初主—

要测评政府信息公开的形式向形式与 内容并重ｅ、

但侧重于 内容的方 向发生 了转变 , 而且 , 逐年注意的几个问题

降低对公开形式的测评 , 增加 了对实质信息公＆八⑶ ＆秘太

开 , 如增加了对食品安全信息 、 行政审批信息 、

规范性文件信息 、 环境保护信息 、 政府机关工
乂研允中则还是一个问题 , 以至于不理解的人难

依申请公开则是采取实 际验证方式 , 课题

组向各政府部门发送政府信息公开 串请 , 测评

依申请渠道是否畅通 , 以及对 串请 的答复是否 ｆｉｆ？？

繊 。 凡提供在线 申请平台 ( 包括 电子邮件 )

＇、 , ⑷论不切头际 , 通篇全洞无物 。 法学是应

的 , 均酣錢 申 请的方式验证 , 无此功誠
用学科 , 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对法律制度的

在线 申请功能无效且不允许提交 申请的 , 均通


过中 国邮政挂号信的方式发送了 书面 申请 。 项① 参见载于 2＿？ 2 0 1 5 年各卷 《法治蓝皮书 》 中的各年度

ｎ如 儿也办如 从 ／— 丨 丨 丨
价后讲如 斗 占紛赵仲国政府透明度指数报告》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 。

目组为政府机关作出答复预留 了多于法定 复
② 参见载于 2 0 1 0

？

2 0 1 5 年各卷 《法治蓝皮书 》 的各年度 《 中

期限的时间 。 从测评结果来看 , 依法按期规范国政府透明度指数报告 》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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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书 , 而不是仅存于大脑之中 的思辨活动 。 法托第三方机构评估也主要受政府的导向 影响 。

学量化研究更是如此 , 它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 , 虽然有的地区引入 了部分公众和专家 , 并采用

而是经时济世的研究 , 目的是推动法治的发展 , 了民意调查 , 但因为问卷设计及发放问题 , 仍

而不是其他 。 因此 , 当
一

些人质疑
“

法治指数然未摆脱政府 自我评价的嫌疑 。 由于指数测评

对法学理论有什么贡献
”

时 , 显然是颠倒了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评价问题 , 如果是政府 自评 ,

论和实践的关系 , 因为 问题本来应是 , 法学理为避免测评结果
“

难看
”

甚至
“

难堪
”

的问题 ,

论应当对法治实践有什么样的贡献 。 而且 , 作难免会出现造假现象 。 因 此 , 指数研发及测评

为一种研究方法 , 不管人们承认与否 , 法治量应当以中立的第三方机构为主 , 其可 以是学术

化研究实际上对法学理论做出 了 贡献 , 而且其机构也可以是社会组织 , 主要承担从指标设定 ,

对法治本身的贡献更大 。到具体实施测评的主要任务 。 至少 , 第三方机

目前 , 法治指数研究具有 的积极意义不可构测评可以避免指数测评出来后公信力差 、 政

否认 , 但也有需改进之处 , 至少研究中应 当注府官员瓜田李下的尷始 ； 。

意以下几个问题 。此外 , 第三方机构介人还可以 防止法治指

(

－

) 以推动法治发展为 目 标 , 以具体法律数测评出现异化 , 即从推进制度建设变为成公

制度为推进路径职人员职务升降 、 奖励惩处的手段 。

从指数设计来看 , 研究应以制度完善为 中 ( 三 ) 科学设计法治指标体系 ,
立足现实适

心 目标 , 以法治建设为终结 目 标 。 因此 , 指标度前瞻

设置科学 、 测评体 制顺 畅 、 结果应用 有力 的法治指数测评指标的科学性是其生命所在 ,

“

法治指数
”

将是客观评价法治建设成效与仍存因此 , 指标的设计和赋值既要符合法律要求 ,

在问题的标尺 。 每一项指数研究都应该切中时也要符合法治国情 。 测评指标的设置应兼顾全

弊 , 引导 、 预测法治走向 , 发挥修正法治制度面性和重点 内容 , 既立足现有制度规范又有适

的建设性作用 。度前瞻 , 既要避免形式化 , 对各个被测评对象

法治指数测评制度的选择可难可易 , 在现都已经实现的制度安排作为主要测评指标 , 又

有研究水平和基础上 , 难度过大 , 则可能使测要避免陈义过高 , 使测评严重脱离实际 。 此外 ,

评不易操作 , 顾此失彼 、 重点失衡 。 因此 , 研指数体系还特别要防止被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

究者应当选择
一

项具体的制度为测评对象 , 循所支配 , 学术内涵和人文关怀 , 为 民 、 便民应

序渐进 , 即从具体制度出发 , 多角度 、 全方位是指标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地详细考察该制度的运行状况 , 做到横向到边 ,指数体系 的指标设定科学性首先体现在 ,

纵向到点 , 使该项制度的制定 、 实施优点和缺应兼顾连续性与灵活性 。 缺乏连续性 , 年度纵

点
一

览无余 , 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意见和向之间缺乏 比较的可能 ； 缺乏灵活性 , 指标体

建议 , 实现法学研究效益的最大化 。系则可能变得教条和僵化 , 进而失去测评的意

(
二

) 强化研究中立的思维 , 厘清测评主体义 。 其次 , 指标体系 的科学性还体现在应兼顾

的界限地方个性与共性 。 共性是原则 , 指数测评要考

评估主体的中立是评估结果客观 、 公正的虑到共性的 因素 , 中 国是统
一

的法治 国家 , 法

最基本前提 。 十八届三 中和 四 中全会决定都提制的统
一

性是指数测评的基本要求 。 个性是特

出 了第三方评估的问题 , 这说明政府的管理和色 , 指数测评应当充分考虑到地区 、 层级和行

评价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目前 , 除了少数业的特点 , 使法治指数的实施更有针对性和实

几个研究机构的测评外 , 国 内大多数法治指数施可能 , 避免闭 门造车 。 再次 , 测评指标的设

测评都是上级主导的测评 , 以被测评对象 自我定与赋值应兼顾公众意志与法治的规律 。 除了

测评为主 。 政府不仅 自行确定评价指标体系 、 充分蕴含法律的精神外 , 指标体系还应考虑公

评价方式方法 , 甚至亲 自 操刀评价 , 即便是委众的感受 , 使公众利益 、 便民思维 、 服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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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成为指标的内 在逻辑 。 传统的社会抽样调查在指数测评中 , 法治理论不是赤裸裸地招摇过

方法在公众的感受上具有独特的作用 , 但是法市 , 而是以 隐性的形式彰显着 自 己 的存在和 价

治问卷调查却具有
一定的特殊性 。 作为专业性值 。 可以说 , 没有实践的理论 , 空洞无物 , 没

较强的领域 , 除非亲身实践 , 否则难以做 出客有理论的实践 , 心无归属 ,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观判断 。 即便亲身经历 , 但由 于胜诉和败诉的的指数才具有生命力 。

地位差别 , 对法治 的评价也会因人而异 。 因此 , (
五

)
开放性是法治指数权威性的关键

在法治指数测评方面 , 问卷调査仅可 以作为补
一个好的指数研究必然是开放性的 , 其体

充数据 , 而不能作为绝对数据 。 此外 , 问卷设现在测评指标体系和测评结果都是对外公开的 ,

计也必须科学化 , 问题的设置应避免诱导性 ,
任何个人或机构可 以用这套指标得出类似的结

尽可能就制度的客观性设置问题 , 避免主观的论。 指标体系 、 测评方式 、 评估结果的公开 ,

价值判断 。 此外 , 调查样本越具有代表性 , 调其效果的可检验 、 可对比是指数的权威性所在 ^

查结果就越可用 。 总之 , 科学性和客观性对指公开透明不仅应体现在被测评对象身上 , 第三

数测评至关重要 。方测评机构 同样应遵循这样的规则 。 公开透明

(
四

)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法治指数的基础可以避免
“

暗箱操作
”

, 可以使被测评对象心悦

法治指数研究以数据的形式 出现 , 但其蕴诚服 。

含的却不止是数据这样简单的东西 。 每
一

个指

标体系的设计必须 以坚实 的理论为逻辑基础 。本文作者 ： 中 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研

在理论的指导下 , 通过对法律制度的总结和测究 员 、 《法治蓝皮书 》 主编

评 , 才可以发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或者疏离的责任编辑 ： 赵 俊

程度 , 进而判断制度的优劣 以及改进 的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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